附件：    浔阳区“9·1”高处坠落事故
调查报告

2021年9月1日下午2时|14时20分左右区应急管理局接到九江市蓝天碧水环保有限公司电话称有一名公司职员王某某在值班时失踪。当晚20时左右又接到电话称在公司氧化沟内发现王某某已溺水身亡，事故发生后，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浔阳分局、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局、浔阳生态环境局、区总工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甘棠街道办事处等单位人员赶赴事故现场，督促、指导做好事故处置等相关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浔阳区政府于2021年9月3日成立了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浔阳分局、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局、浔阳生态环境局、区总工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甘棠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组成的浔阳区“9·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技术鉴定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企业基本情况
九江市蓝天碧水环保有限公司
该公司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滨江路91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076979943X5，法定代表人：孙晓芬。公司成立于2005年03月9日，主要经营范围污水与垃圾处理工程设施开发、建设及管理、环境影响评价等。
(二)人员基本情况
表1-1相关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年龄
	性别
	单位
	岗位/职务
	备注

	1
	孙晓芬
	48
	女
	蓝天碧水环保有限公司
	总经理
	

	2
	汤焘
	36
	男
	蓝天碧水环保有限公司
	副厂长
	

	3
	杨自力
	39
	男
	蓝天碧水环保有限公司
	运行班班长
	

	4
	刘伟超
	36
	男
	蓝天碧水环保有限公司
	安全员
	

	5
	周新华
	49
	女
	蓝天碧水环保有限公司
	运行班工人
	

	6
	邵芳
	33
	女
	蓝天碧水环保有限公司
	行政部干事
	

	7
	王某某
	26
	男
	蓝天碧水环保有限公司
	运行班工人
	事故死者


二、事故发生经过、事故救援等情况
2021年9月1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副厂长汤焘接到王某某母亲陈杏梅的电话称他的儿子早上8点下班怎么还没回家，汤焘立即赶到王某某的办公室寻找，发现王某某的电动车钥匙还在桌子上，打王某某电话关机，于是就开始组织人员在厂区内寻找，王某某的家人同时也赶到了厂区一起寻找，大约9点左右王某某的父亲在氧化沟内发现了王某某的鞋子，汤焘立即向总经理孙晓芬汇报了情况，同时打了“110”、“119”及蓝天救援队电话，相关部门到达现场后开始进行搜救，由于水太深，消防部门要求把氧化沟里的水抽干，蓝天救援队于晚上8点左右将王某某打捞上来，经公安部门法医确认王某某已溺水身亡并排除他杀。
三、人员伤亡、善后处理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人员伤亡情况
王某某，男，26岁，身份证：360402********4797，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五里街道南湖村七组，伤亡情况：死亡。
（二）善后处理情况
经相关单位协调，双方就民事赔偿问题已达成协议。
（三）直接经济损失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壹佰叁拾万元左右。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1.经对杨自力、刘伟超等人的询问笔录中体现死者王某某生前在九江银行、榕树贷款等平台存在大额借款行为，且事故发生后的几天贷款方曾打电话到公司催促还款。经与蓝天碧水环保有限公司运行班班长杨自力谈话了解，事发前死者王某某精神状态不好。
2.经事后调取监控发现，死者王某某出现在氧化沟的时间为2021年9月1日早上5:58，根据公司要求该时间段王某某不需要到氧化沟平台上检查，除非设备发生故障，但是事后经现场勘查设备当时并未出现异常。
3.经公安现场勘查，证明死者王某某落水位置护栏完好无松动，地面干燥不湿润，无异常情况。
4.蓝天碧水环保有限公司委托了江西昌盛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对死者王某某落水位置护栏及地面工程设计、施工是否达到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及巡检环境安全相关事宜进行鉴定，于2022年3月14日出具了《江西昌盛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专门性问题鉴定意见书》（见附件），鉴定结果为死者王某某落水位置护栏及地面工程设计、施工符合国家标准。
5.经事后调查了解，蓝天碧水环保有限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设置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了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从业人员进行了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订了符合企业安全要求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五、调查结论
因此综上所述，事故调查组认定：浔阳区“9.1”高处坠落事故发生的原因为王某某由于网络贷款无力偿还导致压力过大，精神抑郁等情况而造成的意外失足，不属于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附件：《江西昌盛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专门性问题鉴定意见书》


浔阳区“9.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202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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